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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国际法委员会于一九韦四年在其第二千六届会敌的工作报告书中向大会提 

出了一批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①大会审议了该报告书后，于一九韦 

四年千二月千四日在其第二；一九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第描王文）号决议。该 

决议第二节第1至4段的巧容如下；

"大会，

如，^ ‘

":1. ^国际法委员会对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所完成的有化值的 

工作和该专题各位特别报告员对这项工作做出的贡献；

"么遣各会员国将其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千六届会议工作报告书所载关于 

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孽案①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包括对该报告书第75段中 

所提到而委员会因姨芝时间不及讨论的几项提议的评论和意见，化及对关于该条 

款覃案的工作应依循何棘程序并於何种形式予於完成的书面评论和意见至迟于一 

九韦五年八月一日提送秘书长；

‘‘戍适秘书长将按照上述第2段所提送的评论和意见在大会第云千届会议 

从前加从分发；

^ 4,决定在大会第云千届会议晦时议程上列入题为4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 

承，的^个项目。。

2， 秘书长于一九毛五年一月云千一日发出一封信，请各会员国注意第2926 

口五^口）号决议第二节第2、3两段。

3,秘书长在一九韦五年九月六日於前从各会员国收到的评论和意见附载于下。 

在这一天於后收到的巧何评论和意见，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分发。

①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九届会议，补编第1〇1~，(A/9610声67, ；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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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会员国对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九韦二年召元的第二卡四届会议上通速的关 

于国家对条约继续的条款草案所有的意见己载入麥员会第二千六屈会议的工作报告节② 

内。

②同上，附件二。这些意见原先复制在第^/巧口.少/275及A(1(1. 1和2队灾乂/ 

。巧，卫，20日晋文件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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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会员国的评论和意匙 

奥地利

〔原件；英文）

〔一九韦五年韦月二十四日^

奥地利联邦政府认为编纂国际法就是发展国际法。奥地利的主管当局己经彻 

底巧究了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奥地利当局获致的结论如下，

必须特别评论第十九条第二款。这一款规定一个新独立国家在确立其成为某 

一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在某些条件下，得提出新的保留。这段 

颠炭所包含的物想歡乎是基于对继承概念的误解。一个新国家是在同一国家内继承 

在该国内对其领主被继承国适用的公约，所1^，也应该继承后者的保留。浙圍家 

得自动放弃这些保留，因为它的被继承国化有这个权利；可是，它不得提出新的保 

留，因为它的被继承国化不能这样做。如果一个新独立国家希望提出保留，它应 

该利用化准或加入的程序，来成为该多边条约的当事国。

除此之外，奥地利联邦政府认为提议的第十二条之二覃案是无关紧要的^―根 

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书第75段，这段草案国际法委员会因时间不够，巧不能加臥 

讨始:。这是因为这一提议的案义草案似乎误解了继承通知的性质~至少从有关 

该孽案的解释性说明@内所主张的理由来判断，是可臥这么说的一因为继承通 

知通常都是回溯到独立日期的。因此，这一提议的第十二条之二革案想要消除的对 

"普遍性的多边条约"方面的所谓脱漏，就任何多边条约而言，根本就不存在。

关于提议的有关解决争端的第兰十二条草案,@根据臥前联合国主持的公约编 

募经验，拟々这郵条款通常都需要先进行大量的谈判工作，所政最好在外交会议的

食岛主2脚注5 7。

@同上,脚注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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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巧进行。

召开这样的一个国际外交会议，化乎只有在国际法委员会完成关于国家对条约 

的继承的公约草案时，才有需要。由于国际法委员会一直在讨论提议的第千二条 

之二和第云千二条孽案奥地利联邦政府认为，尽管奥地利于大会第二千九届会议 

在第六委员会上曾表示反对这些提议的条文孽案，对这些条文的任何进一歩讨论，

目前都应该在国际法委员会巧进行。

如果国际法委员会不能就如何草拟这些条款的问题达成共同意见，适当的解决 

办法化乎是孽拟几耕可供选择的提议条款。

然后，这些备选条款可臥在奥地利联邦政府赞成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上加臥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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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利时

〔原件：法文） 

〔一九毛五年八月二千五日〕

1，叱利时政府极感兴趣地研究了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二读通 

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它认为该草案符合一项萌实和清晰的需 

要，而这是过去在国际关系的这个重要领域所常常缺少的。此外，该草案的重要 

性亦在于其一经国际社会核可，便可完成一般条约法的编I纂工作。

2，叱利时政府大体上赞同该草案内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它认为该草案是 

在起源于条约必须遵守规则的连续性原则与本于自决权的空白石扳原则之间取得折 

衷的一个良好尝试。

3，叱利时政府认为该条款草案可臥普遍接受;它很高兴圍标法委员会对于与 

新独立国家有关的继承臥外的其他继承情况，臣作出了很多的规定，同时还保留了 

有关新独立国家的全部建议。叱利时政府要强调，它对空白石扳原则所作的解释 

是：一个新国家有权成为或不成为為一条约瞄当事画;根据这一解释，空白石扳的原 

则必然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新独立国家在国家继承之日自动丧失被继承国所 

缔结的条约内所载的权利。

空白石扳原则~~草案第千一条和第千二条

4，正常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新独立国家，象任何主权国家一样，可权自行决 

定在被继承国所缔订的条约中，那些条约应该继续有效，那些条约应该废除。如 

果认为新独立国家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则，当然须要接受它们自己没有承担的条 

约义务的拘宋，那就有违于各国主权平等的摩则。

5，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必须留记，务使国家对条约的继承不致扰乱根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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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立的现存条约关系，也不致破坏维持国际秩序所不可少的均衡，这种均衡对新 

独立国家是同样有益'的。

6，委员会采用空白石扳原则为草案的基本原则之一。比利时政府认为这个 

遗择对法律的安定性来说，有些不方便。但是，晚然委员会力求在该原则与连续 

性原则之间取得折衷，虽然该草案稍为有些不平衡，使连续性原则受损，比利时政 

府为了顾及国际关系上的深刻变化，准备接受该草案的一般结构。实际上，它认 

为委员会己谨慎而灵活地适用空白石扳原则，而且，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 

事实上，条约确立的边界和其他领主制度都不在空白石扳原则的适用范围内；草案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国家的继承对这些制度没有影响。比利时政府认为，不 

把这些制度列入空白石扳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保障国际关系的稳定是有利的。

7，此外，这些条款不仅应适用于新独立国家，也应适用于第兰国。如果不 

是这样规定，第兰国就可能利用国家的继承来终止它们所作出的某些国际承诺，这 

自然会损鲁到新独立国家的领主完整。把空白石扳原则适用于领主方面，很呵 

能会使国际社会发生不稳定的危险。

8，化利时政府认为，在这方面，关于第十~~条和第十二条违反人民自决权利 

的说法，反而会有损害到新独立国家本身利益的危险。

第千二条之二⑤

9。 在这个阶段，比利时政府不能同意增加第十二条之二的建议;该条规定， 

普遍性多边条约在新独立国家发出该条约终止对其生效的通知臥前，在新独立国家 

和该条约的某他当事国之间继续有效。

10. 比利咐政府认为，当然，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成为某些条约、即有时

货同上，第7 6至7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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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普遍性多边条约的当事国，尤其是一九西九年的日巧巧公约包然而，增 

加第十二条之二（照现有的形式）的提议，只会使革案的一般结构更加繁重复杂。 

此化，特别是在理论方面，对于"普遍性多边条约，，一词晩意义扮及其确实范围， 

根本没有一致的协议。

11，然而，如果明确鉴定"普遍性多边条约"的问题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 

决，叱利时政府仍愿重新考虑它的意见。

解决争端问题

12 比利时政府认为，覃案对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复杂规则在适用秘解 

释上可能引起的争端没有制巧任何解决的方法，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叱利时政府 

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一个目的在于完成条约法的编纂王作的公约巧，杀用獻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解决争端程序为基础或与这一程序相似的解决争端程序，是正常的 

叱利时政府希望委员会在编,凛工作达到最后脉段獻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屯条

13 这一条使人忆及不溯既往的规则，亦即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八条所载的条
〇

约法一般原则。化利时政府认为，委员会的革案第屯条因化有重复性质。第屯 

条的条文似乎是要说明第六新没有追溯既往的效力，因为第六条对过去事件的影响 

使人猜疑不定。

14 但是，这一规定列在第屯条是否合适，颇成疑问。有人认为，假使某

③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屯十五卷，第970至973号。

0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盛版物,斬舊应编号证‘70 

方‘巧），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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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只规定某一条款不溯既往，这一规定很可能就会使人对其他条款的追溯效力 

猜疑不定。同时，这个条文并非作为第六条的一都分提出，而是紧跟在第六条后 

面，自成一项一般徑的规定。叱利时政府认为，为了消除这种猜疑，最好是把不 

溯既往这样的一个一般幢原则排在覃案最后的一般规定巧，这样做法，对这一原则 

对第六条的解释价值，化不致发生任何影响。

第二千二条

15，这一条是关于继承通知的法律效力的；它的适宜性同样引起争论。覃 

案想规定，在继承之日，多边条约称新独立国家领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某种连续 

性一一这一连续性娶素是包含于国家继承概念之申的一：.但同时又娶避免继承通

知对按照该条约规定存在于远个国家和该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有 

追溯效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委员会认巧，如规定发出继承某一多边条约 

通知的新独立国家，从继承之日起，视为该条约的当事国，同时并规定在国家继承 

日期和发出继承通知曰期之间的这段期间，该条约视为停止适巧，就能达到这个目 

的。

1技.该条文与维也纳公约的规定虽然不兔全相同，但与该公约第二千八条 

(条约不溯既往）及第五千屯条（经当事国同意而停止条约的适用的可能性）的精 

神却没有什么差异。而且，维化纳公约第屯千；条规定，该公约的《项规定巧预 

断曲于国家的继承而可能引起的关于条约的任何问题。

17，此外，第二千二条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在選揖上同覃案的一般结构是一 

致的，因巧它化是化在法律连续怪原则与空白石板原则之间力求取得折衷巧基础。 

这一解决办法使继承通知对新独立国家成巧条约当事国的资格具有追溯效力，同时 

又避免将条约视为具有追溯效力可适用于该国和其他当事国之间时可能发生的后果，

18，化利时政府因此可臥接受第二千二条的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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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阶段的编篆!工作

19.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大会请各会员国就最后草案臥及最后阶段的编纂工作 

应采方式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叱巧时政府认巧，由大会在现阶段就编募1工作的 

程序作出决定，还嫌太早。

20，重要的是，巧了使工作有效率，应该替缓对如何处理条款覃案的问题采 

取巧何决定，等到第六委员会参照并顾及各国政府就条款孽案的实质巧容，完嗎工 

作的程序臥及条款孽案最后应采的法律巧态等所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重新审查 

巧覃案化后，再采取决定，这一研究工作的结果，应由一个全权代表会议来审查，

21，由于所牵渉到的问题非常微妙，而且它对国际关系的稳定和一般国际公 

法的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如果现在就立刻给草案臥对缔约国具有强制力的国际法 

律文书的巧态^即公约》，那是很不谨慎的。在固前的情况下，在未有新的处理 

办法化前，最好还是给草案臥一个原则宣言拘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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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俾：英文〕

〔一九毛五年兰月二千六日

丹麦政府在上一次书面意见里^ 己表示它对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第一组 

条款草案的范围和结构感到满意。丹菱政府对于国除法委员会一九七巧年二读时 

巧作的增加和修改，一般也都可臥接受。
但是，丹麦政府要对国除法委员会第二千六届会议王作报告#第7目段内所 

提到的两个提议，表示一些意见。

丹麦政府至感兴趣趣研究了关于普遍性多边条约第千二之二条提议孽案。丹 

麦政府认为:.重娶的是对这靴多边条约应巧定充分明确的定义，其中并耸把人道主 

义公约包括进去，诸如一九西九年关于保护战争受善者的各日内1；公為砂乂罔时参 

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千条^ 5 ^款所根据的原则^，

至于所提议的关于解决争端程序的条文草案，丹麦政府如上一次书面意见所聲 

认为这一草案必须有因条款孽案的适用或艇释所与争端的解决办捧的玻定来棘充與; 

麦政府支持这样的见解：在一个打算作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补充的公约里采用臥 

这个公约的规定为基础的解决争端程序，是正当的。因此，丹麦政府赞成关于这一 

主题的提议条文草案现有的措词，并赞成提议的附件。

⑥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千九届会议,补编第1 0号《〇,附件.

③同上，补编第1 0号^ 0/^6 V。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目卷，第970到9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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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原件；法文〕

〔一九毛五年九月二日）

首先，法国政府相信，必须把它对于完成有关国际法委员会I所拟定的条款草案 

的工作所应遵循的进程和所应采取的形式的意见提出来。

法国己通过其代表在大会第二千九届会议期间向第六届委员会指出，本国政府 

认为考虑召开一个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的外交会议，现在仍然为时过早， 

同时，它对于给这一草案切公约形式是否适宜甚至有无可能，都表示巧疑。

在这方面，法国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书⑩第62段所载意见的中肯，印 

《很深。

事实上，臥公约形式编纂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維承的法规究竟会有什么益处， 

实值巧疑，因为根据一般条约法，一项公约只有对缔约的国家、并只有在这个国家 

获得缔约国的资格后，才能对这个国家生效。此外，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 

千八条所重申的惯例，一项条约的规定，若无相反的意思，对一个缔约国在该条约 

对它生效之日切前所作的任何行为或情事没有拘宋力。拟议的公约只有在一个新 

維承国^为缔约国、并只有在这个时刻切后才对这个国家生效。公约很可能有这 

样的危陸：；它对新继承国在成为缔约国之前的行为没有拘宋力，而其他国家在对该 

国的关系上，在这一天切前，也不受公约的拘宋。关于孽案第毛条同维也纳公约 

第二千八条的关系，法国政府充分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在大会第二千九届会议 

期间对此问题所作的解释。但在它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巧然要作进一步研究。

⑩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千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6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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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定窜案^载的解决办法证明能为全体国家普遍接受，那么，给草案案 

文挺公约挺外的其他^式，是否更为可取。虽然法国政府巧没有对此问题采取确 

定的立场，但人们可挺一举例来说一考虑采取决议的巧式。

反过来说，如果《数国家都表示支持制定一项公约，本国政府主张将此事交给 

一个外交会议处理。

至于应在什么时候开始确实完成有关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工作的程序施国 

政府觉得应该促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各政府在对国家在条约挺外事项方面的继承卸 

题巧没有总体的巧究观点挺前，要对条款草案表示意见，是很困难的。

此外，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目前在世界一级进行的关于各种法律性主题的谈判 

氏很《，现在再加进新的谈判，化乎不大合宣。

就草案的内容来说，法国政府在现阶段巧^只能提出一般性的意见，这些意见 

氏由法国代表向第六委员会说明。

法国政府虽然承认国际法I委员会所作的研究是非常深入和非常详细的，但必 

须指出，在它看来，草案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就委员会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来说，必须注意的是，在国际法的现状下，肯定国 

际法在条约继承方面定有绝对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挺一种雖定继承国有 

继承被继承国的条约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为基础或者挺彻底执行所谓"空白石扳" 

理论为基础，化乎都不是合理的。

反之，有两种折充态度倒是可能采取的：

归）或者从有继承的原则出发，但是规定这一原则的例外；

化）或者从没有自动继承的原则出发，但同样也规定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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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委员会称为"新独立"国家的条约的情况而言，委员会似乎是选择了第二种 

态度。

为了草拟条款草案的目的，法国政府对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并不反对。

但它对国际法委员会在达成提议的结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却抱有杯疑。

首先，娶员会似乎主张，采用"空白石板"的原则，就是编纂现行国际法，因 

为这一理论是从各国的惯例而来，并从自决原则得到证实。

法国政府要提请注意的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意见和惯例是很不一致的。化外， 

条约保管国所采取的立场不可能成为一种不睛规则的根据，也不可能对有关条约的 

缔约国发生拘宋力，因为保管国的任务纯粹是行政性的。

化外，就条约继承而言，想将"空白石板"的原则建立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 

似乎是很困难的。自决原则和一切新国家应在不受任何传统义务约宋的情况下参 

加国际生活这一点之间的联系是不明显的。化外，法国政府注意到，根据草案第 

兰千兰条的规定，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与该国分离两成为^^個时，应受被继承国缔结 

的条约的拘宋，除非这个新国家是"在基本上与成立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同一性 

质的情况下"获得独立。显然可乂看出，这一规则是难政搂受的，因为它使传统 

联系的存废，依主观评化为转移。特别是，它具体说明了委员会由于在其草案中 

将它称为"新独立"的国家和它视为起于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领主分离的国家加政区 

别而遭遇到的困难。委员会这样做，是涉及了政治概念；但把政治概念加入草案 

中是否合宜，实可争论。而且，这种政治观念使到委员会采取了一竖足化引起矛 

盾的解决办法。

除了上述意见之外，即使承认应采用"空白石板"的原则为工作的一般前提， 

法国政府巧怀疑国际法委员会对于它所提出的各项规则应有的例外，是否全部都& 

好好地加政审查，政期这竖例外都能获得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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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继承国为本身利益继承被继承国所签订的多边条约的权利来说，委员 

会可能没有考虑到现行惯例，充分考虑一切假I定，即这种权利必须得到其他缔约国 

的明确同意或毫不含糊的默示同意。

特别是，要使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所签订的各项条约不负捏任何一般性责任的这 

一原则获得搂受，必须认定若千种类的条约对继承国必然具有拘宋力。委员会在 

这方面只抓边界问题，边界制度问题，和若干按照协约建立的领主制度问题（第千 

一条法国政府只赞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向，。但委员会无疑仍可更巧 

细地研究哪些其他种类的条约可被认为对继承国具有强制性的拘宋力。举例来说， 

带有财务负捏的条约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或许会在委员会所进行的关于国家在条 

约从外事项方面的继承的研究中受到审查。在对这个问题决定采取什么立场之前， 

最巧能知道这一研究的最后结果。

法国政府审查了国际法委员会由于缺少时间无法研究的关于"普遍性的多边条 

约"⑩的条文建议。它虽然了解，这一建议所包含的想法最少有一部分是和上 

面所表达的想法祐通的，但它不认为拟议的准则在客观上是令人满意的。

此外，就有关解决争端的条文建议^而言，法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 

条款革案决定采取公约形式的时候才会发生。那时候，可由外交会议通过它认为 

最适当的解决办法。

总结起来说，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指出，法国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所拟定的草 

案很感共^趣。草案的若干规定提示了巧妙的解决办法来处理一些特殊困难的问题。 

但是，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本国政府巧不相信，问题&经完全成熟，可从拟定和 

通过最后文本。

⑩化。 

⑩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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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呈

〔原件：英文〕

〔一九屯五年八月二千五日^

爱尔呈政府认为，第六委员会巧大会都不应谅负责审议有关逆个问题的公约， 

这件审议工作犀该交给一个外交会议来进行。这个会议可能应该在第云届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最后一期会议结宋后的下一年召开。

爱尔兰:政府还认为，在这段间隔期间巧，应该请園际法委员会参照各園政府提 

出的关于这些条文孽案的意见，重新予獻审查，并在完成这项重新审查后，再向大 

会提出它们的条文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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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韦五年八月二千五日〕

一胃.条文草案

我仍的一般性意见是，条文孽案应该明显地用类化下列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书里 

的字句，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文草案的解释与适用应依照有关条约的国际 

法规卿，特别是维也纳公约所述的法律规则。……条文草案未加规定的事项应适用 

条约法的有关规则。"⑩

第韦条（本条款不溯既往)

一方面，因为条绩不溯既往是关于条约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也反映在维也纳 

公约第二千八条巧；另一方面，因为如果列入上段巧所建议的那种条款，这个问题就 

获得了充分的解决，所拟，应删去本条。

第八条和第九条（移交脉定与片面寅明）

正是由于缺乏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的明确国际法规则，过去才有这种脉定和寅 

亂本条文草案如果获得化准，将会决定国家继承的后果，因此，第八条和第九条 

所述的脉定和寅明将成为多余。因此，应删去第八条和第九条。

⑩同上，第二章，0,第一部分，第八条，第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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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千二条（关于领主的制度）

由于第千一条所载"历史清白"原则的例外规定保证一个新国家的确定边界，

这项例外规定虽然似乎很合望，但对第千二条第1款却不能作同样看法，因为该款 

询范围广泛到足獻包括新国家面临的一巧围难局面，例如在其领主上维持外国基地。 

继承国应该有机会拒绝搂受被继承国所承担的此类义务；因此，第1款应予删去。

第十兰条（条约效力问题)

如果照我们在第一段建议中提出的意见概括丽且明确地提到维也纳公约，就可 

獻删去本条。

第兰千兰条(国家部分分离的国家继承^

此处亦应适用"历史清白"原则。如同大会第六委员会中几位代表所说的，自 

决权应适用于所有的人民；因此，不论新国家是否曾经是殖戾国家的属地，对所有 

这些新国家都应一视同仁。

第兰千八条和第兰千九条^关于国家责任、敌对行动巧爆发和军事占领等情形）

西为国际法委员会自己也承认过，这些条款所述的情形都不属国家继承的范围， 

巧獻应该删去。丽且，军事占领和爆发敌对行动都是完全不正常的状态，关于其 

法律后果的规则不应视为国与国间正常关系中适用的国际法一般规则的一部分—— 

这是该委员'会在第兰千九条草案的评注里重申过的。最后，维也纳公约第毛千兰 

条对国家责任问题己有规定；本意见第一段内亦己提议必须提到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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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书 

第7目段所述巧提议

以.具有普遍幢质巧多边条约，

减輕对于委员会某些成员对具有一般幢或普遍幢巧条约，特别是对人道幢质巧 

条约表示关切巧动化虽可了解，但是由于不易找到一种可扔减輕这种化虑而不损善 

"巧史清白"原则巧办法，我们还是认为不应该对这些条约作例外规定，因为条文 

草案并没有排除此项例外巧暂时适用（第二千六条^。

2,解决争端

如果条文草案增列一条参照维也纳公约第六千六条巧关于解决争端巧规定，这 

一定很有用处。大会可扔要求委员会在下届会议里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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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呈

〔原件：英文〕

〔一九屯五年九月二曰〕

1.荷兰政府在提出关于它对进行二读巧条文巧意见时，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 

委员会己经满足了荷兰政府在它关于一九屯二年草案⑩的意见中所表示巧某些关切。

一般意见

么经由非殖民化过程而获得独立巧国家在条文草案中占了主要巧地位。不过， 

此时非殖民化过程几乎己经完成，我们就可巧，打算为将来一切形式巧国家继承 

订定巧规则，是否仍旧应该主要集中注意于这个特殊巧但即将过时巧国家继承形式。

⑩同上，附件一，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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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荷呈政府要强调这点，尽管事实上因为某垫条款，尤其是第二千一条、第 

二千二条巧第二千五条至第二千韦条己增列入第四编——臥前的草案只在第二编讨 

论这几条所涉及的问题，所臥目前的草案同它的前身化较起来显得更为平衡，^少 

更加匀称。此外，第云千二条第3款的用语同第一次草案的相应条款（第二千八 

条第2款）的用语不同，由此可见大家越来越了解到过分严格地摸用"历史清白" 

公式巧挤处是有问题的。由于领主分离而成为一个画家己经不再当然具有新独立 

国家的地位。按照目前的措辞，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获得这种法律地位，即这 

个领主"^须在同新的独立国家成立的情况基I本上性质一样的情况下成为一々国 

家……"。不论这款规定现有指示的揣辞的主旨是多么挤，所用的字句可能会引起舶释 

上巧坡见，特别是关于哪垫"情况"可使获得类似新独立国家地位的问题。

不过，上述意见却不应解释为荷呈政府不赞成对新独立国家适用"历史清 

白"原则。荷呈政府同意，自愿同意的义务叱认为是强加的义务更可能被履行。 

不过，由于"强加"义务的假定物成援用"历史清白"原则的理论基础，这个假定 

就不当然反映出所有从前的非独立领主的实际情形。特别是在经过一段自治期间 

后才完全独立的情况，将来独立巧人民将会对是否接受这垫影喻到他们的利益巧领 

主的条约关系，行使发表意见巧表示同意的权利。荷呈政府将乐于见到目前的草 

案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政治现实"。

5，关于对继续原则的主要例外一那就是可能臥"情况根本巧变"为理由， 

荷呈政府仍旧主张最巧在覃案开头的一条无所不包的条文里规定这条原则。⑩此 

外，必须指出，关于这项例外的现有措辞切及同它相似的条款措辞一那就是"不 

合条约的目的巧宗旨"（例如第千六条第2款，第千韦条第3款巧第千八条第3款) 

―都不能避免对它们的正确解释，尤其是对何人可在何种情况下引用这垫例外的 

问题发生疑问。

⑩同上，附件一，第154页，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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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别条款的意见

草案第千二条之二

6，荷兰政府巧旧维持它早先的建议，即关于适用到全世界并载有基本国际法 

规则的某些一般性多边公约，应该不适用"历史清白"原则。鉴于这些公约应该 

继续不晰地适用，它们应免适用"历史清白"原则；如果继承国决定不参加这种公 

约，应该可^乂这么做。这样就可^乂避免过分严格适用"历史清白原则"所引起的 

不必要的"法律真空状态"后果。国际法委员会拒不搂受这种解决办法的主要理 

由是不容易明确辨别或确定条约的有关类别。因此，应该高度嘉许国际法委员会 

一位成员为此目的所作出的努力一由此产生了草案第千二条之二吩及所师的"在 

第二条增列一款新规定"的提议。第千款内对"具有普遍性质的多边条约"这个 

名词提出的定义，它的好处是订出了正式标准。不过，实际上国家的惯例显示， 

在目的和宗旨上属于世界性的所有多边公约几乎都没有"对所有国家开放参加"。 

因此，保持这个定义内的最后提到的几个字就会使第千二条之二不能完全发挥预期 

的作用。

第二千二条，第3款

7，这款新规定是"历史清白"原则的当然后果，因而澄清了继承日期和继承 

通知日期之间的法律状态。

第二千九条

8，荷兰政府回顾在它早先的意见中曾说过，遇到由从前分开的领主并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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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能会发生条约抵触的情形。这垫条约不能同时适用于新组成国的全部领主, 

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新組成国势必要指出它选择那个条约一其办法是发出仅仅有

关该条约的继承通知，或化两者都失效。 

条，拟便也包括这种可能性。

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文草案'^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重新草拟第二千九

9，任何一套支配国际关系的规则如果没有解决其解释和适用上的争端的有效 

程序，就是一套不完全的规则；这点是不容争辩的。上面对条文草案内几个名词 

的正确解释所讲的不易确定的情形很可兴显示出有I必要在这个领域内作出遣当的规 

定。国际法委员会一位成员所草拟的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文提供了一个有价撞的起 

点。荷兰政府认为，如果再增加一项规定——大意是说，如果调解程序在一定期间 

内不能产生有关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争议的当事国一方得要求国际法院作最 

后的判决，这就可使这项拟议巧程序更有力量。还有一个可能改善这种情形的办 

洁，那就是仿照己经非正式提议列入未来海涕法公约巧解决争端程序孽案。按照 

这项程序，一个缔约国在抵准，或拟其他方式表示它词意接受该公约的拘宋时，得 

宣布关于该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巧争议问题，接受国际法院或仰裁法庭的管辖权。

如果调解不能解决争端，或争执当事画认为己在进行巧调解程序不会有什么结 

果，争端的任何一方可拟诉诸这垫程序中的任何一种。提请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 

作最后判决的问题，只能限于国家继承后某一条约在争当事国之间是否巧旧有效 

的问题。

蚊同上，第二章，附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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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巧形式巧程序

10.至于这些条文草案将采取巧最后形式问题，鉴于条文巧草拟是作为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巧增补部分，所兴显然应该采取公约巧形式。这件草案最巧由联合 

国大会^它巧第六委员会具有丰富巧法律专口知识一来作出定稿。鉴于现有 

巧即将召开巧法律会议日程表，这种己经由某些其他多边公约也采行巧程序似乎值 

得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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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一九屯五年屯月二千八日〕

瑞典政府在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祥行工作的期间，已提交了一般性质的评 

论和关于个别条歇的意见，@所化，它认为似不需要在现阶段中讨论草案的实质。 

因此，化下的评论是化讨论草案可能依循的程序的问题为限。

有人促请注意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书第75段所说，在会议中因时间不足而没有 

讨论的两个提议，一个是关于"普遍性的多边条约"，另巧一个是关于"解决争端"。

对于第二个提议，根据委员会报告书的第81段，为了目前的各条款的昏的， 

它愿意，如果这也是大会的愿望，审议解决争端的问题，并编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端典政府赞成接受委员会这个建议。委员会报告书的第79段和第80段中所 

指出的为何需要一个解决争端的程序的理由是重要的。条款草策I"在資多情形下 

订有各种试验，委员会认为这些试验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应用它们时也資会引起 

各种的困难"，这是无可争辩的。此外，在旨在"神充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 

款里，"根据该公约的视定，，，提供"解决争端的程序"似乎是合理和一致的。

关于委员会没有时间审议的有关普遍性多边条约的提议，是旨在消除将"空白 

石扳"的原则应用于人道主义的公约和其他种类的属于"世界性规模"的多边条约 

所引起的一些令人不满意的后果。但是，委员会断定"在它可化支配的时间巧"， 

它"不能找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亦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牲，瑞典政府 

认为委员会竟因没有时间而不能审查这个问题和提出适当的解决亦法是不令人满意 

的。因此，瑞典政府认为应请委员会审查有关"普遍性的多边条约，，的提议草案。

总括的说，瑞典政府建议委员会报告书第75段中所提到的两个提议应该发回 

委员会，而在收到委员会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书之前，大会对该条款草案不采取任 

何其他巧行动。

@同上，酣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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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一九屯五年屯月五千一日〕

载联含王国政府曾在一九屯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普通照会中@对国际法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书@所列出晚原条款草案提出意见。因此，联合王国政府 

不想对条款草案的最新版本再提出那些意姐^但是，只要是这些意见同I目前的草案是 

術关的，联合王国政府将保持它在这些意见中所提出的立场。

联合王国政府欢迎委员会第二十々届会议报告书第7 5段所提到吟及在第7 6

擇和第^ 7 9段的晚注中所提出的两个新建议。据它们看来，藻所提出的这一类的条款 

将增加公约的效用。但是，它们将建议画际法委员会应再有机会审查这些条款覃 

案，特别是同普遍性的多边条约有关的条款草案。它们在审议时，似宜一方面考 

虑使不同类别的条约避兔多元性是否适宜，而男一方面，也应考虑明显地阐明该条 

款可能适用的条约是否适宜。具体来说，似宜审查该条款草案可能适用的那些多 

边条约的参加条款的规定，化便确定这些规定是否符合聽议樹靑遍性的多边条鋪枫 

定义。

关于条款草案拟订工作的完成程序和方式，联合王国政府要提议可化考虑在大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第々委员会完成这项工作。

風同上。

@同V，第二千击届会议，补编第10号（A/8710/^6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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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觸禪：英文〕

〔一九毛五年五月五日）

导言

美利坚合众歐政府非常感兴趣地审查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千六届会议二 

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革案。美国政府认为，经过国际法委员会 

根据各国政府巧评论对各条文加臥修正后，这个革案叱之一九毛二年的条款革案， 

减少了很多问题，也减少了很多悬而不决的问题。这对处理国家合并巧分离时的 

继承问题的第四编条文而论，尤其如此。

条款革案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间的关系

维持条款革案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项根本的重要要素。 

显然的，要保持条文的对应，是有限度的；但是，对于性质相同的条文，例如第一 

条至第五条，从国际法的适当编纂这个观点来看，无论在条文的内容上或文字上， 

都应该尽可能力求划一。但在另一方面，这并不表示应将维也纳公约的条文并入 

关于继承的条款，如果有正当理由不这样做的话。

不溯既往（第毛条）

美国政府认为覃案关于不溯既往拘第毛条一这一条有一部分仿照维也纳公约 

第四条一，在适巧上不很明确；所臥，有正当的理由反对将这种不溯既往的规定 

列入公约。例如，第五编第二节的条文就载有一系列关于新独立国家决定维持独 

立前已适用于其领主的多边公约的效力时所要遵循的继承程序。这竖条文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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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规定可政"发出继承通知"，政确立成为这种多边条约当事国的地位的第十六条； 

关于保留的第十九条；和关于同意受条约一部分的拘宋和不同规定之间的选择的第 

二十条，原则上，似乎没有任巧基補足政阻止一个在条款革案生效前新独立的国 

家，于条款革案生效后成为条款革案的当事国，并尽可能运用条款革案的这些规定， 

来参照条款草案对继承国适用时的实际情况去处理其条约关系。不管第毛条可能 

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它的措辞似孚显然是要使条款草案不大受新独立国家欢迎。

疆界制度赖其他关于领主的制度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祗第十二条中有关疆界制度稀其他关于领主的制度的修改，是很有用 

的说明。美国政府继续认为这些条文是把国际愤例编纂起来，对促进对主权平等 

原则的较广泛了解和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普遍性多边条约"的提议

美国曾经一冉表示它支持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中所包含的自由选择原则。因 

为相信新独立国家应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在独立前已适用于领主的多边条 

约的当事国，所政美国必须反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书第76至 

78段中所讨论的关于普遍性多边《约拘那个提议。

这个提议引起各种的反对。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反对理由是，对于"普遍性 

多边条约"的含义，没有任巧共同意见存在。建议的定义是，条约"在目的上和 

宗旨上是世界性的，开放给一切国家参加…..…”。按照这一定义，一个对联合国 

或任巧专口机构所有成员国开放的公约，似乎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条约。 

这一定义似乎会重新引起维也纳条约法会议时对一般多边条约性质所作的冗长的、 

无结果的讨论。什么条约具有"世界陡，，，也很难确定。例如，各种商捉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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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某些世界性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与有关的生产国棘消费国相关。在航空 

方面，一九二九年于月干二日在华沙签巧的关于划一若干国脉空运哉则的公约@和 

一九四四年干二月七日在芝加哥签巧的国脉民用航空公约@固然是貪格的，但一九 

四八年六月干九巧在日巧思签巧的关于国脉承认航空器权利的公约'@是否合格？

根据这一定义难于确定其地位的条约，例子太多了，实无须再作睹明。^

一个更重要巧问题是，这个提议可能会将资资多多的义务强加于新独立国家， 

包括它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的财政义务在巧。新独立国家很可能处于这样的一 

种状态：它需要巧几年才能邊行必要的法律研究棘分析，臥确定它在这些世界性条 

约下所负的义务的性质棘范围。可是，不论它是如何的确不知情或出于无意巧都 

有能被认定违反了它在这种条约下的义务。

国脉法委员会提议的条文避兔上述性质的巧题，而保持新独立国象自由选择的 

原则。这一原则应予维持。

继承多边条约的通知；缺乏有关对

这种通知提化反对所生效果的规定

美国在评论一九二年的条款覃案时，已对继承多边条约的通知的追溯效果哥， 

能昼引起严重的实际巧题受一息患示化虑巧此，它支持在第二干二条巧增加的第二 

款，规定多边条约在继承日期棘通知继承日期之间，应视罔暫停实施。这一解决 

办法既可保全继承条约一事本身性质的理论基础，又可避兔将这一理论实施到极端: 

臥致发生不良后果。

@国脉联盟《条约汇编》，第137卷，第3145号，第11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卷，第102号。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10卷，第44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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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美国要再次表示它对下列一点的化虑条款覃案中对于臥继承条 

约与条讀的目的和宗旨不相容为理由而对继承通知提出反对巧生的效果，没有加臥 

规定；它还注意到这一问题越来越棘手，接为第十六条内又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限制 

条件：继承如"根本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这些限制条件也出现于下列各条： 

关于参加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生效的条约的第十毛条；关于参加被继承国所签署但 

须经揪准、接受或赞同的条约的第十八条；关于由两个或两个臥上领玉组成的新独 

立国家的第二十九条；关于国家合并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臣生效的条约的效果，对 

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生效的条约的效果，和对于被继承国所签署但须经揪准、接 

受或赞同的条约的效果等等的第兰十、兰十一称兰十二条；关于在一国若干都分分 

离的情况下的国家继承，和一国在^一^巧玉分^仍然继续存在的情况的第兰十 

兰私兰十四条；关于就继承而论，一国若干部分分离对于尚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经 

该国表示同意受其约宋的条约的效果，如对于被继承国所签署但须经揪准、接受或 

赞同的条约的效果等等的第兰十五如兰十六条。

对于继承通知的反对，很可能是臥上一搂巧提到的十一条条文共有的限制条件 

为基础而提出来。就常识而论，对于这类反对的处理，应该加1^乂规定，这有两 

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在条款革案内写明有关反对所生效果的规厕。国际法委员 

会反对这个办法，而且可能很有理由。鉴于可能受到影响巧条约关系，种类繁多， 

想抽象地拟订规厕处理对继承通知提出的反对，是很困难的。

争端的解决

第二个办法是建立一种制度来解决条约所引起的争端。这样，对于任何对继 

承通知提出的反对，都可按照这一解决争端制度来处理。國际法委员会报告书库说 

明，委员会曾考虑在条款革案内列入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但因时间不够，未作任 

何决定。委员会表示，如果有人提出要求，它可臥在下一届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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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这一问题編写一份报告。美国认为委员会无须再审议这个问题。现在这份 

条款覃案既然应视为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具有密切关系，则在处理有关条约效力的 

净端上，理应使用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相同程序。

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规定，凡有关绝对法的问题，提交国际法惋处理，其他 

的问题则用和解程序解决。现在的这份条款覃案中，既然没有任何问题象确定国 

际法装一绝对规范的存在和内容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则不妨用大体相同的措辞 

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附件所载的和解程序并入条款孽案。不过巧确有一些国家宁 

愿用法律程序或仲裁办法去解决等端，而不用和解办法。在公约下，这些宁愿采 

用法律或仲裁解决办法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重大理由不可臥用这种制度来处理巧们 

之间的争端，而对一切其他藻件则适用和解程序。巧了做到这点，可臥把维也纳

公约附件和关于防止和惩戏優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大 

'会第3 166 ^ XXV111 ；号决议^第干云条合并起来。

第四編（国家巧合并和分离^

美国欢迎对关于国家的合并巧分离的第四編所#巧修改。增加新条文来处理尚 

未生效及被继承国在合算或分离前签署的条约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将一九韦二年关于国家的解保和分离的条文合并成一组关于国家分离的条文， 

是很大的改进。这梓可臥把什么是国家解俸和什么是国家分离这一极难区分的问 

题除捧。规定本来财解体领主适用的条约应继续有效，但国家巧任何一部分领主 

如己成为新国家，而其成立情况与新独立国家成立的情况本质上相同，则不对义维 

持条约的效力，这是继续有效原则和自由选择原如之间的一个合理的折衷办法。但 

是，这一例外在适用上却可能发生困难。因为条款覃案并没有订定禄隹去决定在 

什么情况下应将一个新国家视为"一个新独立国家"。唯一的标准似乎是，这个 

国家是否属于第二条含义内的"附属领主"。但警炭生过一些把被正式称巧一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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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巧领主，当作附属领主看待的情况。反之，也有男外一堅情况，对这个问题 

很难加臥解答。美国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今后可能发生的每一个解体情况，都可 

能非常不同，如寒再企图制定定义，实在是徒劳无功。但是，这一困难问题的存 

在，说明了必需灌立一个有效的和公正的脈等端巧程序。

完成条款孽案工作巧程序

最后，美国化巧条款草案的主题和价値都是很重要巧，应该尽早召开一个外《 

会议来加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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